
2023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外场监控系统机电设

备维保服务项目招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招标编号：/）

       
公示结束时间：2023年 07月 03日          

一、评标情况

标段(包)[001]2023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外场监控系统机电

设备维保服务项目:

   1、中标候选人基本情况

      中标候选人第 1名：金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最高限价×98.50%，

质量：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58天；

      中标候选人第 2名：辽宁兴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最高限价

×98.20%，质量：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58天；

      中标候选人第 3名：辽宁奔之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他类型投标报价：最高限价

×99.30%，质量：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关行业标准的规定，工期/交货期/服务期：158天；

   2、中标候选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承诺的项目负责人情况

      中标候选人(金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李全营二级建造师：辽

221141557949;

      中标候选人(辽宁兴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曹宝桩二级建造师：辽

221131452017;

      中标候选人(辽宁奔之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尚尔民二级建造师：辽

221070300464;

   3、中标候选人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

      中标候选人(金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辽宁兴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辽宁奔之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格能力条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4、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情况

      中标候选人(金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辽宁兴道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中标候选人(辽宁奔之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评标情况：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二、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中标候选人公示期为 2023年 6月 28日~2023年 7月 3日，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其

他利害关系人是指除投标人以外的、与招标项目或者招标活动有直接和间接利益关系的法

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对本招标项目的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

招标人提出。超过时效的异议、或异议书的内容及签字盖章不完整的异议，招标人有权不予

受理。异议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2）异议人

为非投标人的，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为其他利害关系人；（3）被异议人的名称、地址；（4）

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5）与异议事项相关的请求及主张；（6）必要的法律法规依据；（7）

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料。异议书的签字盖章：异议人是法人的，异议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

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提出异议的，异议书必须由其主要负责人

或者异议人本人签字，并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认为本次招标投

标活动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可以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 10日内向监督部门

投诉。未按规定提出异议或者未提交已提出异议的证明文件的投诉、或超过时效的投诉、或

投诉书的内容及签字盖章不完整的投诉、或属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第十二条所述情形之一的投诉，监督部门将不予受理。投诉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1）投

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2）投诉人为非投标人的，应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其为

其他利害关系人；（3）被投诉人的名称、地址及有效联系方式；（4）投诉事项的基本事实；

（5）异议的提出及招标人答复情况；（6）相关请求及主张；（7）有效线索和相关证明材

料。投诉书的签字盖章：投诉人是法人的，投诉书必须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签字并

盖章；其他组织或者自然人提出投诉的，投诉书必须由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诉人本人签字，并

附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投诉人缺乏事实根据或者法律依据进行投诉的、或者有证据表明投

诉人捏造事实、伪造材料的、或者投诉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监督机构将

不予受理，并对恶意投诉按照有关规定追究投诉人责任。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纪检部、电话：024-82364333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电话：024-82364336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纪检部、电话：024-82363301

三、其他

    2023年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外场监控系统机电设备维保

服务项目招标评标工作于 2023年 6 月 28日在辽宁省沈阳市结束，现将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



标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质量要求、服务周期进行公示。

被否决投标的投标人名称、否决依据和原因:无。

四、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纪检部、辽宁省高速公

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战略规划部、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纪

检部。

五、联系方式

   招 标 人：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四环路进步收费站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    话：024-87306300

   电子邮件：lngsjzb_hj@163.com

   招标代理机构：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南堤西路 905号甲

   联 系 人： 于女士 李先生

   电    话： 024-31230886（转 0）

   电子邮件： lngsjzb_hj@163.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